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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搜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深圳市搜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了股份”或“公司”）于

2019年与国投创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创丰”）控股的持股

平台共同投资设立创丰易购工贸（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丰易购”或

“合资公司”），拟依托合资各方的优势共同拓展工业品数字化集采业务。 

因创丰易购系搜了股份与国投创丰控股的持股平台共同出资设立，为保证

国投创丰持股平台出资的安全性及收益性，国投创丰要求设定担保责任条款予

以对合作进行保障。公司出于对公司战略规划及对未来市场前景的积极预判，

接受了协议中的担保条款。经合作各方协商，确定以下担保内容： 

 

1）合资公司合作业务的年度保底净利润目标担保 

由搜了股份及子公司、主要股东对合资公司合作业务的年度保底净利润目

标提供担保。保底净利润目标由搜了股份通过与创丰易购之间关联交易的利润

予以实现。业务合作期间，因国家对大基建、房地产等行业的宏观经济政策调

控及疫情等因素综合影响下，导致合作业务开展不及预期，合资公司合作各方

于 2023 年才开启清算程序。搜了股份从创丰易购减资后，创丰易购股东协议

最终于 2023年 5月 22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协议明确 2020年至 2022年的

保底净利润目标及分红情况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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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合作业务保底净利润目标：2,429,095.89元，2020年合资公司合

作业务实际完成利润3,101,175.19元，搜了股份已取得2020年度分红796,000

元； 

2021年合作业务保底净利润目标：3,242,863.01元，2021年合资公司合

作业务实际完成利润 3,271,860.93元，搜了股份放弃当年分红抵减了 2022年

合作业务保底净利润用于抵减 2022年保底净利润； 

2022年合作业务调整后的保底净利润目标：1,026,357.00元，2022年合

资公司合作业务实际完成利润 1,018,736.62 元，搜了股份放弃当年分红。 

合资公司合作业务实际净利润由搜了股份与合资公司合作开展的业务完

成，主要通过子公司富韬供应链向创丰易购关联销售（已披露日常性关联交

易）、孙公司扬州工品易购向创丰易购资金拆借并采购管理服务完成【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的《公司追认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上述事项，由下列方提供担保： 

搜了股份及子公司对上述合资公司保底净利润目标提供担保； 

搜了股份的主要股东韩富平对上述合资公司保底净利润目标提供补充担

保； 

深圳市汇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杰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王

福清在其持有合资公司股权期间对上述合资公司保底净利润目标提供补充担

保。 

公司对上述关联担保未确认，现予以追认。 

 

2）合资公司合作业务的履约责任以及应收账款提供担保 

由搜了股份及子公司、主要股东对合资公司合作业务的履约责任以及应收

账款提供担保。 

根据创丰易购 2019 年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创丰易购历年合

作业务的关联交易额及截止期末资产负债表日合作业务的应收账款余额列示

如下： 

2019年合作业务关联交易额 636,882.23元，2019年 12 月 31日合作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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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余额 50,050.00元； 

2020年合作业务关联交易额 9,398,269.83元，2020年 12 月 31日合作业

务应收账款余额 2,611,382.09元； 

2021 年合作业务关联交易额 18,672,471.36 元，2022 年 12 月 31 日合作

业务应收账款余额 12,976,625.81元； 

2022 年合作业务关联交易额 63,530,332.48 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合作

业务应收账款余额 25,589,815.96 元； 

截至 2023年 4月 30日，2023年累计合作业务关联交易额 2,841,518.30 

元，2023年 4 月 30日应收账款余额 13,407,714.12 元。 

（上述财务数据中，关联交易额为合同交易金额，2019年至 2022年数据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3年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21 年 11 月 9 日及 2021 年 12 月 10 日，由扬州工品易购履行保证责任

分别缴纳 150万元及 50万元应收账款保证金，共计 200万元应收账款保证金。

该 200万保证金于 2022年 12月 1日收回。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经与创丰易购相关方协商，将扬州工品易购应收创

丰易购经营借款 600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公司追认关联交易公告》

（公告编号：2023-043）】，转为应收账款保证金。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累计向合资公司支付 699.00 万元应收账款保证金。截止公告日，公司已

累计向合资公司支付 1,015.00万元应收账款保证金。 

上述事项，由下列方提供担保： 

搜了股份及子公司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履约责任及应收账款余额提供担保； 

搜了股份的主要股东韩富平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履约责任及应收账款余额

提供补充担保； 

汇杰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王福清在其持有合资公司股权期间对上述关联

交易的履约责任及应收账款余额提供补充担保。 

公司对上述关联担保未确认，现予以追认。 

 

3）资金拆借及管理费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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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工品易购在 2020年至 2022年期间向创丰易购拆入资金（已披露关联

交易公告）用于新开展业务订单的上游供应商采购款，由创丰易购对扬州工品

易购行使一定的监督管理服务并收取管理服务费。管理服务费按单笔资金拆借

资金的总额作为计算基数，根据新开展业务订单的账期确认管理服务费收取费

率（账期大于 60天及以上的订单，适用 10%管理费率），实际执行费率根据订

单账期情况确认为 10%。经友好协商，自 2022 年 3月起管理费予以免除。 

根据扬州工品易购与创丰易购的资金拆借及相关协议及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创丰易购股东协议，确定管理服务费中包含按

资金拆借金额及年化资金利息率 10%计算的资金拆借利息（与创丰易购资金拆

入成本相近），其余部分为管理服务费。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资金拆借及管理服务费已全部结清。2020年至

2022年期间，资金拆借情况、资金利息及管理费列示如下：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合资公司向扬州易购 

出借金额 
57,935,554.25元 98,840,230.52元 41,092,514.81元 

扬州易购向合资公司 

偿还金额 
13,469,157.07元 121,458,561.09 元 62,940,581.42元 

资金拆借余额 44,466,397.18元 21,848,066.61元 0.00 

当年资金成本（含税） 1,819,999.26元 3,612,946.80元 274,046.05元 

当年管理费（含税） 3,973,556.19 元 6,271,076.25 元 680,942.10 元 

资金拆借利息及管理服务费构成了合作相关方认可的 2020 年至 2022 年

合资公司的收入项目，并保障了合资公司的保底净利润目标实现。 

上述事项，由搜了股份及全资子公司富韬供应链、韩富平对扬州工品易购

的上述交易提供补充担保。 

公司对上述关联担保未确认，现予以追认。 

 

4）其他担保事项（实际未履行，已终止） 

为保证国投创丰控股持股平台出资的安全性及收益性，经合作各方协商，

确定以下其他担保内容，但实际未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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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搜了股份及子公司、主要股东对国投资本持股平台在合作期间的优先退

出、股权回购，以及满足一定条件下对搜了股份以优惠价格增资入股并委派董

事的事项提供担保。 

与创丰易购历史合作期间，上述担保责任并未实际履行。搜了股份从创丰

易购减资后，根据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2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合资公司股

东协议，上述担保责任全部终止。 

上述事项，由下列方提供担保： 

由搜了股份及子公司对上述事项提供担保； 

搜了股份的主要股东韩富平对上述事项提供补充担保； 

汇杰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王福清在其持有合资公司股权期间对上述事项

提供补充担保。 

公司对上述关联担保未确认，现予以追认。 

 

 

（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公告涉及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议案（十八）、

（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 

表决结果：7 名赞成，0 名反对，0 名弃权。 

上述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1、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创丰易购工贸（天津）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成立日期：2019年 10 月 10日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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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心 5号楼-4、10-707（天津东疆商服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滨海新区分公

司托管第 1516号)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

西铭海中心 5号楼-4、10-707（天津东疆商服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滨海新区

分公司托管第 1516号) 

注册资本：6,315.79万元 

主营业务：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劳保用

品销售；安防消防器材销售；日用品销售；电线电缆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木材及塑制品销售；通讯照明设

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网络技

术服务；软件开发；润滑油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为出版物零售。 

法定代表人：黄晖 

控股股东：上海易购京贸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黄晖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 

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关联关系：创丰易购初始设立于 2019年 10月 10日，为搜了股份与其他投

资方共同设立的联营公司。初始设立至 2019 年 12月 25日，公司持有创丰易购

40%股权，并委派公司法人韩富平出任创丰易购董事。2019年 12 月 26日至

2021年 10 月 13日，公司持有创丰易购 8%股权，公司法人韩富平持有创丰易购

16%股权，公司股东汇杰投资持有创丰易购 16%股权，委派公司法人韩富平出任

创丰易购董事。2021年 10 月 14日至 2023 年 1月 6日，公司持有创丰易购 40%

股权，2023年 1 月 6日后至今，公司持有创丰易购 5%股权。 

2、 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022年 12 月 31日资产总额：109,702,501.93元 

2022年 12 月 31日流动负债总额：87,430,089.85元 

2022年 12 月 31日净资产：15,330,413.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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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2 月 31日资产负债率：86.02% 

2023年 5 月 31日资产负债率：90.02% 

2022年营业收入：114,795,805.08元 

2022年利润总额：103,131.54元 

2022年净利润：74,869.63元 

审计情况：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被担保人创丰易购进行

2022年年度审计，并对合并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

《证券法》相关规定。2023年 5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资公司保底净利润目标 

根据创丰易购股东协议，合资公司设定合作期间的保底净利润目标，2019

年为合资公司初创期，并未设定保底净利润目标。 

2020年及 2021年根据下列公式计算保底净利润目标： 

保底净利润=普通股年度核算期间股本金收益+年度资金管理规模收益 

2020年度及 2021年度核算的保底净利润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普通股年度核算期间股本金收益 年度资金管理规模收益 

保底净

利润 

∑核算期间每日存续普通股股东投

入的股本金之和/365*普通股年化收

益率 10% 

∑核算期间每日存续融资资金（含对外

融资资金及股东投入）之和/365*资金

管理规模收益率 3% 

2020年 167.67 75.24 242.91 

2021年 200.00 124.29 324.29 

 

根据创丰易购股东补充协议，搜了股份自 2022 年开始不再承担自身对合

资公司出资比例 40%部分的保底净利润责任。同时，放弃 2021 年及以后年度

分红权，用 2021年合资公司可分红部分净利润 1,308,744.37元抵减合资公司

2022年度的保底净利润目标，根据下列公式计算保底净利润目标： 

保底净利润=（普通股年度核算期间股本金收益+年度资金管理规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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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可结转扣减额 

2022年度核算的保底净利润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普通股年度核算期间 

股本金收益 
年度资金管理规模收益 目标利润调整 

保底 

净利润 
∑核算期间每日存续普通股

股东投入的股本金之和/365*

普通股年化收益率 10% 

∑核算期间每日存续融资

资金（含对外融资资金及

股东投入）之和/365*资金

管理规模收益率 3% 

① 取消股东-搜了股份出

资比例部分目标利润责任

调减 154.68 万元 

② 放弃 2021 年分红抵减

目标利润 130.87 万元 

2022

年 
192.30 196.88 -285.55 102.64 

 

合资公司合作业务产生的净利润根据合资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进行确

认。搜了股份及子公司、主要股东对上述保底净利润目标负有担保责任，如保

底净利润目标未完成，创丰易购有权要求各方现金补足保底净利润差额。 

搜了股份从合资公司减资后，公司股东大会于 2023年 5 月 22日审议通过

并签署合资公司股东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搜了股份

及相关方不再承担创丰易购的保底净利润目标责任。同时确定 2020年至 2022

年保底净利润目标已基本实现，无需搜了股份及相关方承担相关担保责任。 

 

2）合资公司合作业务的履约责任以及应收账款 

根据创丰易购股东协议及补充协议，合资公司承接合作业务后，通过搜了

股份子公司富韬供应链进行采购，并承担对上游供应商的采购和业务的交付风

险，合作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坏账损失、产品质量责任。合资公司应收账款产

生逾期的，搜了股份及子公司、主要股东对上述责任提供担保，搜了股份及子

公司负有向合资公司支付保证金的义务，用以覆盖未收回应收账款的风险。根

据 2023 年 5 月 22 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与合资公司相关方签订的股

东协议，合资公司有权对未收回的应收账款收取保证金，对未收回的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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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收取年化 10%的资金占用费，对合作业务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搜了股份承担。

搜了股份及相关担保方应保证合资公司应收账款在 2023年 11月 30日前收回，

合资公司有权从保证金中扣除逾期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应收账款资金占用费及

合作业务产生的相关费用。 

 

3）资金拆借及管理费担保事项 

根据扬州工品易购与创丰易购的资金拆借及相关协议及搜了股份于 2023

年 5月 22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签署的与相关方签订的创丰易购股东协议，

扬州工品易购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向创丰易购拆入资金用于新开展业务

订单的上游供应商采购款，由创丰易购对扬州工品易购行使一定的监督管理服

务。管理服务费按单笔资金拆借资金的总额作为计算基数，根据新开展业务订

单的账期确认管理服务费收取费率（账期大于 60 天及以上的订单，适用 10%

管理服务费率），实际执行费率根据订单账期情况确认为 10%。经友好协商，自

2022年 3月起管理服务费予以免除。 

根据借款协议及相关协议，为了保证拆借资金及管理费的安全性，创丰易

购有权对扬州工品易购的业务开展情况、回款账户履行一定的监督管理职能，

并对富韬供应链持有扬州工品易购的股权、扬州工品易购股东会及董事会、公

司人员、印章证照、银行账户进行监督管理。实际业务开展中，创丰易购仅对

扬州工品易购的业务开展情况及主要回款账户履行了一定监督管理职能，其他

协议约定的监督管理职能并未实际执行。上述事项，由搜了股份及全资子公司

富韬供应链、韩富平提供担保。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金拆借及管理费已全部结清，担保责任予以

解除。 

4）其他担保事项（实际未履行，已终止） 

为了保证国投资本持股平台的安全性及收益性，根据创丰易购股东协议及

补充协议，对双方未来战略合作作出了进一步约定，主要包括国投资本持股平

台在合资公司合作期间的优先退出、股权回购，以及满足一定条件下对搜了股

份以优惠价格增资入股并委派董事等事项设定优先权。上述事项由搜了股份及

子公司、搜了股份主要股东对上述事项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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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丰易购历史合作期间，因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及疫情原因影响，合作期

间业务开展不及预期且搜了股份已优先于国投资本持股平台退出，上述优先权

约定并未实际履行，因此担保事项同样未实际履行。根据于 2023年 5月 22日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合资公司股东协议，上述担保事项已全部终止。 

 

 

四、董事会意见 

（一）担保原因 

搜了股份与国投创丰控股的持股平台合资成立合资公司，为保障国投创丰

持股平台投入到合资公司的资金安全性及收益性，公司承诺承担上述担保事

项。 

公司基于当时的市场情况判断，通过合资公司开展工业品数字化集采业务

并借助国投资本持股平台的资金优势可迅速实现规模化，乐观预计保底净利润

等合作目标将正常实现，但由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房地产、建筑施工行业的

限制，加之三年疫情因素的影响，致使合资公司业务开展不及预期。 

截止公告日，公司已从创丰易购减资，根据 2023年 5 月 22日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创丰易购股东协议，除合资公司未完结的合作业务的履约责任及应

收账款责任外，其他担保责任全部终止。 

 

（二）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本公告涉及的合资公司担保事项均为无偿担保。 

1）合资公司保底净利润目标 

搜了股份从合资公司减资后，于 2023年 5月 22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创丰易购股东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自 2023年 1 月 1日起，搜了股份及相

关方不再承担创丰易购的保底净利润目标责任。同时确定 2020年至 2022年

保底净利润目标已通过搜了股份与合资公司开展的合作业务（包括商品销

售、资金拆借、采购服务）基本实现，无需搜了股份及相关方承担相关担保

责任，不存在其他风险。 

2）合资公司合作业务的履约责任以及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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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公司结合市场情况及自身经营情况进行了战略调整，并与相关方

协商于 2022年 11月开始从合资公司减资，减资工作于 2023年 1月 6日完

成。减资后相关业务开展全面放缓，公司仅就负有履约责任尚未交付完成的

业务继续履行，不再开发新的客户及订单，同时对可以提前终止履行而不用

承担的业务进行了终止。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及相关担保方仍对合

资公司合作业务应收款项余额 25,589,815.96元负有担保责任，并且公司已

缴纳 699万元应收账款保证金，应收账款未发生重大诉讼的情形。 

2023年公司全面协助创丰易购加强催收，截止 2023年 4月 30日累计收

回 14,954,196.40 元，履约合作业务应收增加 2,841,518.30 元，创丰易购

合作业务应收款项余额 13,407,714.12元，公司及相关担保方负有担保责

任，公司已累计缴纳 1,015万元应收账款保证金。根据公司于 2023年 5月

22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合资公司股东协议，公司及相关担保方承诺应收款

项于 2023年 11月 30日前收回，应收账款产生的资金占用按年化 10%计算资

金占用成本，如仍未收回应收账款合资公司有权从保证金中直接扣除应收账

款本金、应收账款占用利息以及因合作业务开展产生的相关费用。如保证金

不足扣除，公司及相关担保方承诺补足。 

2023年公司已协助创丰易购对未收回的应收账款采取合规途径加强催

收。目前未收回应收账款对应客户群体主要为大型央国企客户，主要包括：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和中国建筑集团下属相关子公司，因此不能收回的可能性

较低，结合 2023年截至 2023年 4月 30日回款率 58.66%判断，公司预计在

2023年 11 月 30日前可收回上述合资公司应收账款。截止目前，公司已对应

收账款余额中约 647.68万元应收账款提起诉讼或仲裁，正在依照司法程序积

极跟进案件进展。 

3）资金拆借及管理费担保事项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资金拆借及管理费已全部结清，担保责任予以

解除，不存在其他风险。 

4）其他担保事项（实际未履行，已终止） 

合作期间业务开展不及预期且搜了股份已优先于国投资本持股平台退

出，上述优先权约定并未实际履行，因此担保事项同样未实际履行。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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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5 月 22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合资公司股东协议，上述担保事项

已全部终止，不存在其他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2020年至 2022年与合资公司合作期间，为了完成合资公司的目标净利润

保底责任，公司与合资公司通过开展合作业务予以完成，合资公司保底净利润

目标的实现，主要通过与合资公司的关联交易予以完成。完成情况如下： 

年度 
①供应链贸易 

交易利润 

②资金拆借及

管理服务利润 

③利润表 

他项合计 

④实现净利润 

④=①+②-③ 
⑤保底净利润 ⑥分红收入 

⑦保底净利

润差额 

⑦=④-⑤ 

2020 年 625,151.55  5,945,875.94  -3,469,852.30  3,101,175.19  2,429,095.89  796,000.00  不适用 

2021 年 1,231,589.90  8,386,453.47  -6,346,182.44  3,271,860.93  3,242,863.01  

股东补充协

议： 

放弃分红 
28,997.92  

2022 年 4,517,276.83  1,751,014.86  -5,249,555.07  1,018,736.62  1,026,357.00  

股东补充协

议： 

放弃分红 
-7,620.38  

 

其中：供应链贸易交易主要通过富韬供应链向合资公司关联销售时切分整

体销售利润来实现，2020 年至 2022 年累计切分利润 6,374,018.28 元（不含

税）。另外，扬州工品易购因资金拆借向合资公司支付的利息及管理费合计

15,691,100.61元（不含税），其中管理服务费 10,307,145.79 元（不含税），

管理服务费实质上补充了搜了股份对合资公司的保底净利润责任。 

搜了股份于 2021 年底收到 2020 年至 2021 年向合资公司提供的 600 万经

营借款利息 835,068.49元（含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公司追认关联

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收 2020 年度合资公司分红 79.6 万元，

并基于调整 2022 年保底净利润目标分别放弃了 2021 年及 2022 年合资公司分

红。 

因合资公司合作业务的应收账款尚未完全收回，2023年 5 月 22日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创丰易购股东协议，约定合资公司有权对未收回的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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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保证金，截止目前公司已向合资公司累计支付应收账款保证金 1,015万元

用于覆盖合资公司应收账款风险敞口。合资公司对未收回的应收账款余额收取

年化 10%的资金占用费，对合作业务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搜了股份承担。搜了股

份及相关担保方应保证合资公司应收账款在 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收回，合资

公司有权从保证金中扣除逾期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应收账款资金占用费及合作

业务产生的相关费用。公司有能力对合资公司的应收账款回收风险进行控制，

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五、累计提供担保的情况 

项目 金额/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挂牌公司合

并报表外主体的担保余额 
1,340.77 40.09% 

挂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608.18 18.55% 

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的

担保余额 
309.91 9.45%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担保对象提供的

担保余额 
1,958.95 59.45% 

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1,028.26 31.37%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647.68 19.76%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六、备查文件目录 

《深圳市搜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深圳市搜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6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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